
葡萄牙黄金居留许可续签所需文件及费用清单 
(2017 年 3 月 16 日) 

续签文件清单 

No. 文件 说明 要求 准备人员 Check List 

1 护照 至少有 2 页空白页，有效期至少还有 6 个月 - 复印件 (所有页) 所有申请人 
 

 

2 旧护照 如果居留卡上体现的是旧护照的护照号，则需要提供旧护照 - 复印件 (所有页) 所有申请人 
 

 

3 居住卡 递交申请时，需向移民局递交居留卡复印件 - 复印件（所有页） 所有申请人  

4 医疗保险 

根据移民局 2017 年的审理新规，申请人递交续签申请时，不

需要购买全程医疗保险。但如果申请人长期居住在葡萄牙，移

民局可能会抽查该申请人的医疗保险。但是目前是新规实施初

期，所以建议所有客户都购买医疗保险。 

1) 2年期，每年保额达3 万欧 

2) 受保范围须涵盖葡萄牙领土 

- 原件 所有申请人 
 

 

5 满足居住要求证明 

1) 护照上由葡萄牙海关盖的出入境章 

2) 往返葡萄牙的机票 

3) 每天的酒店、用餐、交通、购物等票据，且票据上需要有

申请人的税号 

- 原件 

- 复印件 
所有申请人 

 

 

6 
移民申请表 

（律师准备） 
18 岁以上申请人自行签署，18 岁以下由主申代签。 - 原件 所有申请人  

7 
移民授权书 

（律师准备） 

18 岁以上申请人自行签署，18 岁以下由父母双方签署，签父

母的名字。 
- 原件 所有申请人  

8 
无负债声明 

（律师准备） 
由税务局及社会保障局出具 - 原件 

主申请人及 18 岁以

上的附属申请人 

 

 

9 
房屋产权证明 

（律师准备） 
土地局出具的更新的房屋产权证明   - 原件 主申请人 

 

 



10 
诚信声明书 

(律师准备)  

1) 声明遵守葡萄牙法律法规及移民要求 

2) 律师起草该文件，由主申请人签署 
- 原件 所有附属申请人 

 

 

11 无犯罪证明 

1) 申请人在中国的无犯罪证明 

2) 有效期为无犯罪证明出具日期起近 3个月内 

3) 若申请人在持居留卡期间在其他国家生活超过六个月，需

提 

供该国的无犯罪证明 

- 双认证公证书 
所有 16 岁以上申请

人 

 

 

除提供上述文件外，附属申请人还需提供以下文件 

12 
监护责任书 

（律师准备） 

1) 若附属申请人申请续签，主申请人需在移民局官方的监护

责 

任书上签字，保证其对附属申请人负责 

2) 律师需认证主申请人的签字 

-  原件 所有附属申请人 
 

 

13 结婚证 配偶申请续签时，需提供结婚证明；有效期建议 3 个月以内 -  双认证公证书 配偶 
 

 

14 出生证明 
1) 子女申请续签时，需提供出生证明 

2) 若为收养子女，需提供收养证明 
-  双认证公证书 子女 

 

 

15 
监护人准许子女移民

的声明书 

-如子女仅随一位监护人移民，那么子女的另一位监护人需要

撰写声明书，表示其允许子女访问葡萄牙并办理葡萄牙移民的

声明书（文件需要本人亲自前往公证处签署，并做签字属实的

公证及双认证）； 

-  双认证公证书 子女(18 周岁以内)  

16 
子女 

（超过 18 周岁） 

1)在读证明：有效期建议 3 个月以内 

2)经济不独立证明：有效期建议 3 个月以内 

3)未婚证明：有效期建议 3 个月以内 

-  双认证证书 
子女（超过 18 周

岁） 

 

 

 

17 父母或岳父岳母 -需提供主申或配偶的出生公证 -  双认证证书 父母或岳父岳母  

18 
父母或岳父岳母 

（不超过 65 周岁） 

1)需提供主申或配偶的出生公证 

2)经济不独立证明（如：主申请人给父母/岳父母生活费的打

款凭证、社区办事机构开具的证明主申请人同父母/岳父母居

住在一起的证明、主申请人为父母/岳父母支付医疗费用的支

付凭证等） 

-  双认证公证书 
父母（不超过 65 周

岁） 
 

 



 

Note : 

1) 续签申请需要在居留卡到期前30-90天内开始办理（具体要求请见附件《葡萄牙黄金居留许可续签说明》）若在居留身份后过期6 个月之内还未续

签，居留身份则将会被取消。 

2) 续签所需的文件，都需为葡萄牙语。 

3) 所有申请人需登录葡萄牙去移民局拍照、录指纹，需携带护照整本和居留卡复印件，以及英文版往返机票行程单。如果有小孩是续签开始后满 2 周岁

的，续签时需要录指纹。 

4) 申请人还需签署一份关于续签的授权书 (律师准备该文件)。 

5) 相关部门必须在 60 天之内回复“黄金居留”续签的审批结果。 

 


